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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 

框架协议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 

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

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(保监发〔2014〕44号)、《保

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保监发〔2007〕24 号，以

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及相关规定，现将工银安盛人寿

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银瑞信”） 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

架协议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   （一）交易概述 

根据保监会颁布的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，“保险公司

与其关联方之间的长期、持续关联交易，可以制定统一的交

易协议，按照本办法规定审查通过后执行。协议内的单笔交

易可以不再进行关联交易审查。” 

鉴于本公司与工银瑞信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较频繁，具

有长期、持续性的特点。为确保交易的时效性，经过双方共

同协商，本公司于 2015年 11 月 25 日与工银瑞信签署了《日

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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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协议有效期内的任意一天，本公司与工银瑞信开展政

府债券、债券回购业务的，同交易方向当日累计交易金额不

超过 15亿元人民币,年度累计交易上限合计不超过 20 亿元

人民币。 

在协议有效期内的任意一天，本公司与工银瑞信开展货

币型基金、准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、一级市场企业债券和公

司债券业务的，同交易方向当日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0亿

元人民币,年度累计交易上限合计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。 

在协议有效期内的任意一天，本公司与工银瑞信开展二

级市场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、债券型基金业务的，同交易方

向当日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,年度累计交易上

限合计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。 

在协议有效期内的任意一天，本公司与工银瑞信开展股

票型基金、混合型基金业务的，同交易方向当日累计交易金

额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,年度累计交易上限合计不超过 20亿

元人民币。 

在协议有效期内的任意一天，本公司与工银瑞信开展股

票委托投资业务的，当日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,

年度累计交易上限合计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。 

   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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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双方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业务，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

易所及场外货币型基金、债券型基金、股票型基金、混合型

基金的认购、申购、买入、卖出、赎回、转换等； 

2、本公司委托工银瑞信进行资产管理业务，包括但不

限于股票委托投资、基金专户等； 

3、双方开展债券业务，包括债券现券交易和回购交易，

债券现券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债券投标、分销和上证所

固定收益平台债券买入、卖出，以及银行间市场债券投标、

分销、买入、卖出等交易类型，回购交易包含质押式正/逆

回购、买断式正/逆回购等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   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本公司与工银瑞信同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（以下简称“工商银行”）的子公司，构成了以股权关

系为基础的关联方。 

   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号北京银行大

厦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 亿元     

成立日期：2005年 6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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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东：中国工商银行（持股 80%）、瑞士信贷(持股

20%)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   （一）定价政策 

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市场惯例进行公开定价。 

   （二）定价依据 

协议内单笔基金产品认（申）购、赎回按照认（申）购、

赎回有效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定价；基金产品认（申）

购费、赎回费按照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基金产品认

（申）购、赎回费率收取；基金管理费率、销售服务费率按

照行业惯例定价。 

协议内委托投资管理费，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定价，

按照委托投资管理合同约定执行。 

协议内单笔债券业务交易价格，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

定价，根据实际约定执行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（一）交易价格。 

本协议为统一协议，协议内单笔交易价格根据一般商业

条款和市场惯例进行公开定价。 

   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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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为统一协议，协议内单笔交易根据实际办理的交

易类型，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定价，根据实际约定执行。 

   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。 

本协议从 2015年 1月 1日起生效，协议有效期为三年，

协议期满前一个月双方如未提出书面异议，自动延期一年，

且顺延次数不受限制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   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3年 2 月 1日以

书面投票表决方式，批准我司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开展关联交易的决议(工银安盛董事会决议书 1308号)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  

无。 

  

 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

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特此公告。 


